
考试规则 

一、自考试开始前 30 分钟起，应试人员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

件（须与报考时所使用的身份证件一致）进入本科目考试所指定

考场，按座位号入座，并将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放置在座位右

上角。 

二、本次考试为电子化考试，须在计算机上作答，应试人员参加

考试可携带的用品只限于铅笔。 

三、初中级考试《经济基础知识》科目和《专业知识和实务》科

目题型均为客观题。各科目考试时长为 1.5 小时，每科目可提前

15 分钟交卷。对于同时报考公共科目和专业科目的应试人员，两

科目考试在同一批次内分 2 个场次连续组织，间隔时间为 40 分

钟。 

四、应试人员须按照考试系统提示的要求进行操作，不得擅自对

计算机进行冷、热启动，不得关闭电源或做出其他与考试无关的

操作。 

五、应试人员应按照考试系统的提示登录系统，须认真阅读《考

场规则》及《操作指南》，并点击“我已阅读”按钮。考试开始

后，考试系统将自动进行计时，应试人员作答时间以考试系统计

时器显示的结果为准。 

六、应试人员须在考场内保持安静；独立进行作答，不得与其他

应试人员交流讨论，不得要求监考人员解释试题； 

遇到无法登录、系统故障等异常情况时可举手询问，不得自行处



置。因不可抗力或难以提前防范的因素致使考试无法正常完成的，

应试人员可申请补考。 

七、应试人员应自觉接受工作人员的监督和检查，服从工作人员

安排。 

八、应试人员交卷后，须确认界面提示“交卷成功”，方可离开考

场；若界面提示“交卷失败”，须及时联系监考 

人员。 

九、应试人员不得将相关考试信息以任何方式带出考场，交卷后

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、谈论。 

十、考试违纪违规行为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《专业技术人员

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处理。 


